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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信託保障合建契約 

王進祥 
（本社社長） 

 
 案  例  

Ａ1、Ａ2、Ａ3三人單獨所有之三宗土地擬與建商Ｄ合建房屋，為保障合建
雙方之權益及融資銀行Ｂ（金融業兼營信託業）之要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將合

建土地與建造執照之起造人以自益信託方式信託登記予受託人Ｂ，並由受託人Ｂ

再委託建築經理公司Ｃ為營建管理。其流程如下： 
一、 土地所有權人Ａ1、Ａ2、Ａ3就其所有三宗土地所有權全部，分別與建

商Ｄ，訂立合建契約。 
二、 土地所有權人Ａ1、Ａ2、Ａ3與建商Ｄ及信託業Ｂ訂立三方信託契約。 
三、 土地所有權人Ａ1、Ａ2、Ａ3與建商Ｄ，申請建造執照。 
四、 土地所有權人Ａ1、Ａ2、Ａ3與信託業Ｂ申辦土地權利自益信託登記，

載明信託財產包括基地上新建建物。 
五、 土地所有權人Ａ1、Ａ2、Ａ3與建商Ｄ及信託業Ｂ，申辦建造執照之起

造人變更為信託業Ｂ，並載明為信託財產。 

實務盲點 

一、 申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時，建商Ｄ之身分為何？ 
二、 委託人與受託人訂立信託契約時，信託期間如何訂定？ 
三、 合建契約申辦土地合併之時機為建物興建完成至一層樓頂板時，實務上

發生辦竣信託登記於受託人Ｂ，再由受託人Ｂ申請土地合併，此時是否

仍須委託人Ａ1、Ａ2、Ａ3之同意或檢附其合併協議書？ 
四、 申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時，載明信託財產包括興建中之建物，是否已具

公示對抗要件？ 
五、 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若建物登記簿未載明為信託財產時，其

法律效果為何？ 
六、 信託土地合併後，受託人Ｂ如何依照合建契約將建商Ｄ之應有基地持分

移轉於建商或其指定人？ 
七、 建商Ｄ因合建分屋所分配之房屋於預售時，是否以建商為預售買賣契約

之出賣人？此時受託人Ｂ應為何種關係人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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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示意圖  

 

 
 

 

 

 

 

 

 

 

 

 

 

 

 

 

實務研析 

一、申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時，土地權利信託契約（公契）之委託人為土地

所有權人（Ａ1、Ａ2、Ａ3），但興建中建物起造人之委託人則為土地所
有權人（Ａ1、Ａ2、Ａ3）與建商Ｄ。 

(一)、 是以，申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之信託契約（公契）因只填載土

地標示，故其委託人仍為土地所有權人（Ａ1、Ａ2、Ａ3）。 
(二)、 但宜在信託契約之信託條款「８」之「其他約定事項」欄位，

載明： 
     １本信託財產包括興建中之未完工建物。 
     ２興建中建物起造人之委託人為Ａ1、Ａ2、Ａ3與Ｄ。 
     ３其他內容詳附件信託契約（私契）。 

(三)、 是以，申請土地權信託登記時，建商Ｄ之身分為興建中建物之

起造人，亦為建物信託財產之委託人身分。 

（地主＋建商） 
（Ａ1、Ａ2、Ａ3、Ｄ） 

Ｂ（信託業） 
（Ｃ建經公司） 

（合建）信託（自益信託） 

（地主＋建商） 
（Ａ1、Ａ2、Ａ3、Ｄ）

（三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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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期間之訂定，法無明定，惟仍應由委託人與受託人依個案情事定之。 
(一)、 因此，委託人（土地所有權人Ａ1、Ａ2、Ａ3與建商 D）及受

託人 B（信託業）仍應依契約自由精神訂定。 
(二)、 原則上以信託契約成立日為始期，而以使用執照核發日或交屋

日為信託期間之終期。 
三、按Ａ1、Ａ2、Ａ3所有之三宗土地得先申請土地合併，並就合併後權利
範圍申辦信託登記與塗銷信託登記。惟若Ａ1、Ａ2、Ａ3先申辦信託登
記後再由受託人 B申辦土地合併者，確有可能發生合併後（Ａ1、Ａ2、
Ａ3三位受益人）權利範圍不明之問題。 

(一)、 是以，受託人Ｂ單獨申請土地合併之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時，

原則上無須檢附Ａ1、Ａ2、Ａ3三人之合併協議書憑辦登記。 
(二)、 但若能檢附Ａ1、Ａ2、Ａ3三人之合併協議書者更為妥適。 
(三)、 亦即，依其信託本旨之處分與管理範圍，確係包括土地權利合

併者，登記機關當無職權要求Ａ1、Ａ2、Ａ3三人檢附合併協
議書憑辦登記。 

四、申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之契約書附件（信託私契），除應載明信託財產

範圍包括興建中建物外，建造執照尚須註明為信託財產為佳。 
(一)、 惟若因故建造執照無從加註信託財產，仍宜將該信託契約為公

證或認證。 
(二)、 該信託契約於完成信託登記後，參照土地登記規則第一三二條

規定，應複印裝訂成信託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此依

照信託法第四條規定，仍宜解為已完成信託登記得對抗第三

人。 
五、建物完工申領使用執照時，若使用執照已載明為信託財產者，受託人Ｂ

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仍可塗銷信託登記予Ａ1、Ａ2、Ａ3或
依信託本旨出售移轉予預售契約之承買人。 
(一)、 但，若使用執照未載明為信託財產時，應由受託人 B負舉證

責任（如信託專簿已載明興建中建物為信託財產，或建管單

位已將信託財產備查或經建管單位拒絕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

之證明）。 
(二)、 參照信託法第九條第二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一二七條規定，土

地所有權人應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敘明為信託財產及委

託人名義。 
(三)、 否則，倘若該建物所有權未於登記簿載明為信託財產者，於法

律上該所有權變為受託人Ｂ（金融業）之私有財產，不但無

從申辦塗銷信託登記回復於委託人所有，且實務上另增生起

造人變更與再移轉買賣之二次應徵納契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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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託關係存續期間內，受託人Ｂ依信託本旨及合建契約內容，仍得將建

商Ｄ應得之基地權利範圍買賣移轉登記為建商Ｄ或其指定人（承買人）

所有。實務上，無須先行塗銷信託登記為委託人所有，再為申辦移轉登

記於建商Ｄ或其指定人。 
七、七、建商Ｄ依合建分屋所起造之房屋，若於三方信託契約中載明信託業

Ｂ（受託人）僅負責物權移轉行為，建商Ｄ仍得擔任信託關係存續期間

內預售房屋契約之出賣人，而由受託人Ｂ將信託財產移轉登記予建商本

人或其指定人。亦即，受託人Ｂ僅為建商Ｄ出賣預售房屋時之信託關係

人身分。 


